
《证券公司投资者纠纷调解规范》

编写说明

为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完善证券行业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者服务与保护专业委员会指导

下，由华安证券牵头编制《证券公司投资者纠纷调解规范》

（以下简称《调解规范》）。《调解规范》依据《中国证券

业协会团体标准工作规范》完成了立项和编写工作，旨在引

导证券公司全面提升投资者纠纷调解工作质效。现就相关情

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十五五”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

关键时期。证券公司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

议部署，深入践行党中央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重大部署要求，持续推动投资者纠纷调解工作规范化、标

准化、体系化。

当前，资本市场投资者纠纷呈现“常态化、复杂化、专

业化”特征，行业纠纷调解工作亟待完善。现有监管规则、

自律要求更偏重于行业机制和流程框架建设，而对证券公司

仅提出基础规范。各家证券公司因组织架构、管理模式以及

对调解工作认知不同，形成了差异较大的调解工作机制。行



业尚未形成统一的工作标准，导致实务中出现了调解边界不

清、调解标准不统一、纠纷反复化以及监管资源浪费等现实

问题。

基于上述情况，《调解规范》旨在通过梳理现行法律法

规、监管规则及自律要求，充分借鉴行业纠纷调解优秀实践

经验，形成统一、可落地、可推广的工作标准，为行业提供

参考。

二、主要内容

《调解规范》共十二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一）全面推动投资者纠纷调解工作规范化

1、统一相关基础概念

结合资本市场监管与自律要求，对证券纠纷、纠纷调解、

调解组织、投资者、专业投资者与普通投资者等核心术语进

行明确定义。统一行业基础认知，有效厘清各类主体在调解

工作中的边界，夯实调解工作标准化基础。

2、确立核心工作原则

明确证券公司开展纠纷调解需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合法性、客观性、效率性、保密性、内外协同联动等六大核

心原则，推动证券公司投资者纠纷调解工作的规范化。

3、明确全流程工作程序

梳理证券纠纷调解整体流程，完整覆盖纠纷调解申请、

受理审核、过程推进、材料报送、协议签署履约、调解中止

与终止等调解全流程。针对小额简易纠纷速调机制，细化调

解各环节的具体要求，为证券公司搭建内部纠纷调解处置体



系提供实操参考。

4、压实主体责任与源头治理

清晰界定证券公司在纠纷调解中的法定职责与自律义

务，细化调解岗位设置、人员资质、联络员制度、岗位回避

与信息保密等管理要求，厘清机构在调解各阶段的角色定

位。引导建立纠纷复盘整改、档案归档管理与源头治理机制，

构建“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复盘”的全链条管理。

5、搭建多维质量管控监督体系

建立“内部自查评价+外部多方监督”的双重管控模式，

引导证券公司常态化开展案件跟踪复盘与合规自查，主动接

受自律组织、投资者及社会公众监督，覆盖调解规范性、合

规有效性、客户服务评价等核心维度，形成全方位、闭环式

的质量督导机制，保障调解工作质效。

（二）着力破解行业工作难点

前期深度调研显示，当前证券公司投资者纠纷调解普遍

面临准入边界模糊、流程规范参差不齐、事后整改流于形式、

难以形成治理闭环等共性问题。特别是在复杂、特殊业务场

景下，极易引发合规风险与投资者信任度受损。《调解规范》

通过统一纠纷调解准入与不予准入判定标准，明确各类常规

及特殊场景的处置规则，细化流程要求。建立案件复盘、溯

源整改、多维监督机制，推动证券公司查找业务短板和服务

漏洞，深化诉源治理。通过团体标准统一规范的形式，有助

力解决行业长期存在的调解不规范、尺度不统一、治理不闭

环等痛点，持续提升证券公司纠纷化解能力与合规管理水



平，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证券行业纠纷调解工作的

规范化、证券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